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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

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(草案)》的報告 

 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： 

 

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和 2007年

12 月 29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《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

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》的規

定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0 年 6 月 7 日以議案方式向香港

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提交了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

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(草案)》，該

修正案(草案)已於 2010 年 6 月 24 日獲得立法會 46 票贊成，即經

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。 

 

 作為行政長官，我認為上述修正案(草案)符合香港特別行政

區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，並已於

2010 年 6 月 29 日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，對

上述修正案(草案)簽署了同意書。 

 

 我現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全國人民

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

會提交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

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(草案)》，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

會常務委員會批准。 

 

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

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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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

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(草案)》 
 

一、 二○一二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委員會共

1200 人，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： 

 

工商、金融界 300 人 

 

專業界 300 人 

 

勞工、社會服務、宗教等界 300 人 

 

立法會議員、區議會議員的代

表、鄉議局的代表、香港特別行

政區全國人大代表、香港特別行

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

300 人 

 

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。 

 

二、 不少於一百五十名的選舉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

人。每名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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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送 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

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(草案)》備案的報告 

 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： 

 

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和 2007年

12 月 29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《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

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》的規

定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0 年 6 月 7 日以議案方式向香港

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提交了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

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

(草案)》，該修正案(草案)已於 2010 年 6 月 25 日獲得立法會 46 票

贊成，即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。 

 

 作為行政長官，我認為上述修正案(草案)符合香港特別行政

區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，並已於

2010 年 6 月 29 日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第三條，對

上述修正案(草案)簽署了同意書。 

 

 我現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第三條和全國人民

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

會提交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

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(草案)》，報請全國人

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予以備案。 

 

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

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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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 

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

修正案(草案)》 

 

 

二○一二年第五屆立法會共 70 名議員，其組成如下： 

 

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        35 人 

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        35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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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

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(草案)》和 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 

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 

表決程序修正案(草案)》的說明 

 

 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： 

 

 我現對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

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(草案)》和《中華人民

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

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(草案)》作說明。 

 

 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(“《基本法》”)

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如需修

改，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，行政長官同意，並

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。根據《基本法》附件二第

三條的規定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產生辦法如需修改，須經立

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，行政長官同意，並報全國人民

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。 

 

 根據 2004 年 4 月 6 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

第八次會議通過的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<中華人

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＞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

條的解釋》(“《解釋》”)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

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，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

員會提出報告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《基本法》

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，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

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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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2007 年 7 月 11 日發表了《政制發

展綠皮書》，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方案、路線圖和時間表廣

泛諮詢公眾。2007 年 12 月 12 日，行政長官按照《解釋》的有關

規定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了《關於香港特別行

政區政制發展諮詢情況及 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

否需要修改的報告》(“《報告》”)。 

 

 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

了上述《報告》，並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

常務委員會《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

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》(“《決定》”)。 

 

 《決定》訂明：“2012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

選舉，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。2012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

立法會的選舉，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，功能團體和

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，立法會對法案、

議案的表決程序維持不變。在此前提下，2012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

第四任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和 2012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

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，可按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

政區基本法》第四十五條、第六十八條的規定和附件一第七條、

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。” 

  

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《決定》後，香港特別

行政區政府在策略發展委員會下成立了政制發展專題小組，透過

委員會的工作推動社會討論 2012 年兩個產生辦法。為了更廣泛

收集社會各界對 2012 年兩個產生辦法的意見，香港特別行政區

政府於 2009 年 11 月 18 日發表了《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

生辦法諮詢文件》，就 2012 年兩個產生辦法的重要元素，提出認

為可考慮的方向，並開展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。 

 

 在公眾諮詢期間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透過不同的渠道，

廣泛聽取了市民、不同界別團體和人士、立法會以及區議會就如

何修改 2012 年兩個產生辦法的意見。我們共收到約 47200 份書

面意見和超過 160 萬個簽名。我們亦密切留意各個學術、民間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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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媒機構進行的相關民意調查，並視之為反映民意的重要方式之

一。總括而言，社會上的主流意見相當清晰：(1) 市民普遍希望

2012 年政制向前發展，不要原地踏步；(2) 六成市民支持諮詢文

件提出的 2012 年兩個產生辦法的主要元素；(3) 過半數市民支持

立法會通過政府建議的 2012 年政改方案。 

 

 在充分考慮所收到的意見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2010 年

4 月 14 日提出了一套關於 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

建議方案。建議方案是按照《基本法》和《決定》，在符合循序

漸進的原則下，提升 2012 年兩個選舉的民主成分。就《基本法》

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訂，我們建議：(1) 2012 年選

舉委員會人數由 800 人增加至 1200 人，四大界別以相同比例增

加委員名額，即每個界別增加 100 個議席，維持均衡參與的原則；

(2) 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人數維持在選舉委員會人數的八分之

一，即不少於 150 名的選舉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。我

們亦向公眾表明四大界別中政界的新增議席，大部份會給予區議

會的民選議員，以增加選舉辦法的民主成份，具體安排透過本地

立法處理。 

 

 就《基本法》附件二有關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訂，我們建

議 2012 年立法會議席數目由 60 席增加至 70 席，分區直選和功

能界別各佔 35 席。新增的 10 個議席當中，直選和功能議席各佔

一半。我們亦表明新增的 5 個功能議席將分配予區議會功能界

別，以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份，具體安排透過本地立法處理。 

 

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把建議方案分作兩個修正案(草案)，即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

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(草案)》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

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

表決程序修正案(草案)》，並在 2010 年 6 月 7 日以議案方式提交

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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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了積極爭取市民支持建議方案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

層主動進入社區接觸市民。此外，為了爭取立法會通過兩項議

案，使香港民主得以向前發展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亦在立法會

就議案進行表決前，繼續積極與立法會不同黨派溝通，並就新增

的 5 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的選舉細節提出修訂建議，最後成功

推動立法會多個黨派和獨立議員為香港的整體利益就 2012 年兩

個產生辦法達成跨黨派共識。 

 

 立法會在 2010 年 6 月 23 日就上述兩項議案開始進行動議

辯論，並分別在 6 月 24 及 25 日就有關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

生辦法的議案作表決。結果兩項議案均獲得立法會 46 票贊成，

反對票則分別為 13 及 12 票，即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

通過。 

 

 作為行政長官，我認為上述兩項修正案(草案)符合《基本法》

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，並於 2010 年 6 月

29 日依據《基本法》附件一第七條及附件二第三條對兩項修正案

(草案)簽署了同意書。 

 

 這次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後首次在香港特區之內根據

《基本法》附件的規定，通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

改，這使香港民主能往前發展，亦對落實《基本法》規定達至普

選最終目標有積極意義。通過 2012 年兩個產生辦法的修訂，是

符合政制循序漸進的要求，回應了主流民意，亦為按照《決定》

在 2017 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和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實行

立法會普選創造有利條件。 

 

 我現根據《基本法》附件一第七條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

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《中

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

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(草案)》，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

員會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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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亦根據《基本法》附件二第三條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

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交《中

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

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(草案)》，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

會常務委員會予以備案。 

 

  

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

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八日 


	cacb2-2183-1-c
	cacb2-2183-1-a-c
	cacb2-2183-1-b-c
	cacb2-2183-1-c-c

